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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因應國土計畫法正式施行，土地利用管理制度將有重大變

革，謹訂於八月份舉辦「土地政策時事議題專班」，敬請

查照、公告並薦派各所屬（轄）土地利用管理制度職掌同

仁參訓。

說明：

一、因應「國土計畫法」於今年度五月一日正式施行，現行國

土空間規劃及土地利用管理制度將有重大變革。各級主管機關

負責擬定「國土計畫」，負責劃設「國土保育地區、海洋資源

地區、農業發展地區、城鄉發展地區」等4種功能分區，將土

地資源做最適當的配置。

二、未來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依序公告並實施「直轄市

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」、「國土功能分區」。

三、為因應最新法規施行，瞭解施行後之開發許可轉變，釐清

使用分區變更、土地變更編定、徵收補償等業務，本專班講授

內容包含:

1.「國土計畫法對不動產與土地利用之影響」

2.「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制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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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「施行後之開發許可轉變」

4.「使用分區變更與土地變更編定」

5.「住宅社區及工業區變更案例」

6.「土地徵收補償」

7.「協議價購及補償異議」

四、全程參與學員，可依行政院所屬「人事行政總處、經濟部

中小企業處、工程會」之相關規定，登錄「公務人員學習時數

」、「技師、景觀師、中小企業學習護照積分時數」。

五、本研訓報名方式與簡章，詳附件說明。官網WWW.CLPTC.CO

M提供報名表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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